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第6周通知
通知一：
心理通知
时间：3月30日（周五）下午13:00
内容：心理个案督导
对象：吴明霞（奉贤中学）、翁燕岚（帕丁顿双语学校）、叶峻（尚同中学）、
      姚思奇（曙光中学）、钱彩群（华亭学校）、张怡菁（江海一小）
地点：区教育学院3-201（张珏 谢怀萍）

通知二：
王秀明班主任工作坊专题研讨会议
会议时间： 2018年3月27日（周二）下午13：00
会议地点：奉教院附小录播室 
会议内容：工作坊中期成果展示研讨
会议对象：王秀明班主任工作坊全体成员
附名单：
	学校
	姓名

	育贤小学
	翁薇

	星火学校
	朱红

	泰日学校
	沈丽丽 

	邵厂学校
	张繁

	西渡小学
	邓红霞

	江海一小
	胡小敏

	奉教院附小
	陈晨  徐晨

	光明学校
	王燕

	明德外国语
	陈蕾

	金汇学校
	姚丹萍


                                                    
 
                                                            奉贤区教育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王秀明班主任工作坊
        2018年3月21日

通知三：
奉贤区职初、骨干班主任培训班开班活动通知
时 间：3月28日（周三）下午1：00
内 容：区职初、骨干班主任培训班开班暨首次专题培训
地 点：区教育学院报告厅
参加对象：1.区中小学德育主任；
2.区第三届班主任中心组成员（见附件一）；
3.2018年度区职初班主任培训班学员（见附件二）；
4.2018年度区骨干班主任培训班学员（见附件三）。

备 注： 1、请各位培训班学员提前20分钟签到，领取培训资料；
2、会上将举行学员代表授书和第三届班主任中心组成员受聘仪式，请职初、骨干培训班组长和班主任中心组成员于第二、三排中间就座。

（奉贤区教育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附件一：第三届奉贤区中小学班主任中心组人员名单
小  学  组
古华小学 钟洁华    西渡小学 董梅娟         实验小学 夏雪妹	  思言小学 杨 佳  教院附小 仇婷婷  解放路小学 潘艳丽	  明德外国语小学  高春红 
                                          中   学   组
奉贤中学 凤 蓓   实验中学  李薇   汇贤中学  张娟   青村中学 王洁
西渡学校 夏 艺   邬桥学校 黄芳琴  青溪中学  邹丽娜
附件二：2018年度职初班主任培训班学员分组情况
第一小组  组长  奉贤中学  吴丹妮
奉贤中学	郁佳琦   曙光中学	许晓婷    曙光中学  徐梦晓
致远高中	黄 佳    奉城高中	张扬帆    师大四附中	郑晓宁
奉浦学校	王婧忞   奉浦学校	高嘉琪    奉贤中专 蒋 辉
第二小组  组长  泰日学校  孙梦倩
华亭学校	顾 晨    肇文学校 何 杰     帕丁顿双语学校 连 峥
光明学校	何燕蓉   光明学校	夏张萍    齐贤学校 焦 荣
钱桥学校	王晓莉   庄行学校	高秦雯
第三小组  组长  邬桥学校  陈晓青
平安学校	曹 虹    平安学校  周 欣    阳光外国语学校 赵 蓓
西渡学校	董雯雯   新寺学校	高雯婧    星火学校 苏雯艳
五四学校	张雪雯
第四小组  组长  实验中学  翁心怡
实验中学   瞿 佳   教院附中	周 晨     青溪中学 唐丹怡
尚同中学	邵秀秀   塘外中学	何雨薇    头桥中学 施珉玥
四团中学	孙晓燕   奉城二中 杜新佳
第五小组  组长  洪庙小学  李诗怡
实验小学	丁凯静   教院附小	张 乐     解放路小学 张沁心
江海一小	高世裔   思言小学	彭璐萍    肖塘小学 戴苗青
西渡小学	周 婷    金水苑小学 施艳萍
第六小组  组长  育贤小学  鞠晓慧
海湾小学	王 燕    青村小学	陈雨悦    四团小学 高春燕
育贤小学	钱晓萌   奉城一小	于倩倩    奉城二小 徐晓青
头桥小学	陈 静    明德小学	程贝尔    明德小学 褚家敏
塘外小学	金 芬
附件三：2018年度骨干班主任培训班学员分组情况
第一小组  组长  古华小学  裴红
实验小学	杨丽丽   南桥小学   张萍    江海一小	韩佳微
肖塘小学	褚雯     江山小学	  陈王晨   奉城二小	杨婷婷
西渡小学	陆玲琳   青村小学  潘丹英   
第二小组  组长  教院附小  郭园园
头桥小学	吴倩倩   四团小学	 张虹     海湾小学	沈婷
金水苑小学 姚蕾    洪庙小学  周婷     育贤小学	潘姿屹
塘外小学	钱晋杰   厚才小学  陈婷
第三小组  组长  教院附中  姜黎青
实验中学	王莉     青村中学  苏潇芬    四团中学	张重阳
奉城二中	李丽     青溪中学	  杨敏梅   汇贤中学	汪杰
塘外中学	孙丽华   肖塘中学  胡晓燕
第四小组  组长  阳光外国语学校  陆烨
华亭学校	刘晓婧   帕丁顿学校 金晓芹   齐贤学校  范晖
泰日学校	许逸凡   光明学校	   沈燕     钱桥学校	 蒋良贤
星火学校	高佩琦   明德外国语小学	王曦   
第五小组  组长  肇文学校	 张丽丽
新寺学校	马国平   胡桥学校  夏晨     邬桥学校 	徐岚
柘林学校	汤海凌   平安学校	  曲闪闪   西渡学校	张璐
庄行学校	李金凤
第六小组  组长  奉城高中 董凌军
奉贤中学	徐一川    曙光中学  金秋逸   致远高中 蒋楠
上师大四附中 赵周平 工商技校  钱裴清


通知四：
转发关于“上海市2018年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评奖的通知
各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早教中心等基层单位：
为总结上海市中小学、职业学校、幼儿园、早教中心等基层单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家校合作等经验，展示已获得的家庭教育研究成果，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向全市、全国辐射推广，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将组织全市范围的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评奖活动。要求如下：
一．参加评选对象：凡本市各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早教中心等自2016年以来独立开展或参与大学、其他研究机构所开展研究后获得的属于自身、并未获得过市级及以上等第奖的研究成果均可参加本次评选活动。
二．评选内容范围：凡对家庭教育、家教指导、家教指导工作管理、家教指导队伍建设、家校互动合作、家委会建设、家教指导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等与学校、社区家教指导工作相关的研究成果均属于本次评选活动的范围。家教指导活动案例不在此次评奖范围内。
三．申报成果形式：调查报告、行动研究报告、指导实验报告、经验总结等理论性或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果须5000字以上）。
四．研究成果奖评审过程：
  （一）申报材料要求：
在2018年6月底前向评奖组委会提交：
1．“上海市2018年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评奖”申报表一份（见附件1）；
2．申报成果主件（文字稿）1份；	
  （二）评审：
    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等第奖名单。
  （三）发布：
    获奖名单将在2018年底公布，并颁发获奖证书；获奖论文将编辑成获奖论文集，同时择优发表在《家庭教育指导》杂志上。
五．其他事项：所申报的成果文责自负，一旦发现有抄袭现象，一律取消评奖资格，并通报申报人所在单位。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
                  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附件1
“上海市2018年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评奖”申报表
	区县
	
	单位
	

	主要研究者
	

	性别
	
	年龄
	
	职务
	
	职称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成果是否本家教中心立项课题
	是
	
	否
	

	单位地址
	

	邮编
	
	单位电话
	

	个人电子邮箱
	
	手 机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研究成果概要（500字）


	本研究成果交流和获奖情况


	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日期
	区县意见：


         单位公章       日期

	评审结果：

评审委员会        日期


                            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编制 2018年2月
备注：市家教中心不接受个人申报，请有意向申报的学校和老师在2018年6月10日前，将家庭教育研究成果申报材料文本(申报表”和“申报成果主件”)一式两份,送至奉贤区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钱月兰处，同时将“申报表”和“申报成果主件”的电子稿打包发送到83098040@qq.com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区+单位+成果申报）。经教育学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整理后统一报送市家教中心。

奉贤区教育学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
2018/3/19


通知五：
关于2018年教育科研市级共享课程培训的报名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及局有关直属单位科研室：
为提升学校科研骨干教师和科研室主任队伍的教育科研理论基础、研究实践和管理服务能力，引领教师投身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洪流，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教育品质提升，特决定开设上海市教育科研共享课程《融入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与实践》高级研修班，现将研修班培训报名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
从教育科研价值判断和取向的理性思考、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实践策略、教育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以及课题研究过程和指导方法等方面的学习、探讨和现场观摩与实践，提升教育科研管理与实践能力，助推学校教育品质发展。
二、培训形式与内容
(一)专题讲座与讨论
1.系列教育科研理论
2.系列课题研究方法
3.课题研究过程与管理
4.成果提炼与推广应用
5.学校科研管理与评价
（二）现场观摩和实践
1.课题论证与指导
2.课题交流与研讨
3. “三校评估”现场观摩
三、培训时间与地点    
培训时间:2018年5月至6月（一般安排在每周三，具体另见培训通知）；
培训地点：奉贤区教育学院（具体地点另见培训通知）
四、培训对象
近三年内还没有参加过市级教育科研培训的学校科研室主任、副主任、科研干事、教师科研骨干以及学校科研管理与指导的培养对象以及有意提升教育科研素养和能力的一线教师等
五、培训管理与考核
1．培训期间，每位学员必须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遵守学习纪律，安心参加每次培训，不迟到、早退、缺席，并认真作好学习笔记。同时，学员必须完成学习研讨和现场观摩中的有关任务。
2．选择并研究有关专题，完成如下培训作业（可以二选一）。
（1）针对学习专题并结合具体工作，联系培训班讲课内容，结合本人和学校实际谈体会认识，撰写一篇2000字左右培训体会或案例，要求如下：
①谈谈本人参加培训班最大的体会、感受和收获；
②结合学校和个人的实际，谈教师在研究或管理指导中的经验、存在的困难或困惑；
③学校教育科研如何促进课程改革、教师专业成长和学校发展。
（2）撰写一份调查研究报告，如学校教师科研现状的调查报告等。
3.培训作业于2018年6月25日前将电子稿上传至教育学院FTP教发中心/部门资料/市级共享培训《2018年教育科研市级共享课程培训作业》(单位+姓名为作业文件名)。
4.学员完成培训计划规定内容的学习，按时完成作业，经考核合格，由区教育培训管理中心审核，计入市级“十三五”学分（知识技能3分），并颁发培训结业证书。
六、报名办法与时间
1.网上报名地址http://jsgl.21shte.net/portal/login.html(上海市教师教育管理平台)，市级共享课程名称为《融入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与实践》，报名时间：4月15日至4月18日。
2.因平台报名名额有限，请报名者及时报名；若因名额限制无法报名者，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第二期培训班。
3.有意参加培训者请填写《学员报名表》学员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于4月20日前递交至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顾婧老师（教育学院5号楼404室；联系电话：13817750067）。报名表电子版请发至教育学院FTP教发中心/部门资料/市级共享培训有关学段文件夹内。
请学校科研室主任协助做好报名工作，并将有关纸质材料和电子版及时上交和上传。具体开班时间另见通知。
奉贤区教育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3月20日



附：学员报名表
2018年教育科研市级共享课程培训报名表
	编号
	学校名称
	姓名
	进修编号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任教学科
	联系电话
	备注

	
	
	
	
	
	
	
	
	
	
	




通知六：
家庭教育骨干教师培训通知
一、培训时间
2018年3月29日,下午1：00
二、培训主题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提高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力 
三、培训地点
奉贤区教育学院四号楼二楼多功能厅（南桥镇菜场路1132号）
四、培训对象
全体中小幼家庭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学员（名单见附件）
五、主讲人
杨敏毅,特级教师, 七宝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上海市闵行区“名师工作室”—— “杨敏毅工作室”主持人,独创并主持的“教师心理成长工作坊”在国内颇具影响。
奉贤区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
2018/3/20
附件：
2018年奉贤区家庭教育骨干教师培训报名表
	序号
	学  校
	姓  名
	进修编号

	小学

	1
	解放路小学
	叶灵芝
	160111027109

	2
	洪庙小学
	王珠欢
	160111013644

	3
	海湾小学
	顾岱璐
	160111021558

	4
	育贤小学
	陈瑜
	160111009965

	5
	明德外小
	陆文婷
	160111017120

	6
	青村小学
	陆钱丽
	160111017112

	7
	西渡小学
	王 惠
	160111015021

	8
	江一小学
	徐程魏
	160111022089

	9
	四团小学
	周霞
	160111014150 

	10
	古华小学
	常红娟
	160111026085

	11
	南桥小学
	郭燕
	160111025003

	12
	南桥小学
	方叶
	160111025004

	13
	厚才小学
	雷敏
	无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钱桥学校
	王佳燕
	160111008101

	2
	肇文学校
	吴平平
	160105007088

	3
	帕丁顿学校
	诸海萍
	160106009092

	4
	胡桥学校
	詹峰
	160106001011

	5
	光明学校
	高贇
	160105004079

	6
	柘林学校
	顾晓霜
	160106002106

	7
	平安学校
	陈正茂
	160105018011

	8
	平安学校
	方五发
	160105018033

	9
	齐贤学校
	巫秀妍
	160104002220

	10
	邬桥学校
	刘子溱
	160105001091

	11
	西渡学校
	田苗
	160106003118

	12
	新寺学校
	杨珏
	160105014081

	13
	阳光学校
	王诗晗
	160106008095

	初中学校

	1
	汇贤中学
	邱益平
	160105013087

	2
	塘外中学
	张吉
	160105005056

	3
	教院附中
	陆剑舞
	160106007040

	4
	青溪中学
	杨敏梅
	160105020013

	5
	实验中学
	周凌波
	106105017906

	6
	四团中学
	姚莉莉
	160105009097

	7
	古华中学
	吕小莉
	160105016137

	8
	古华中学
	吴丰洪
	160105016131

	9
	肖塘中学
	顾伶俐
	160104001127

	10
	尚同中学
	蔡何婷
	160105021014

	高中、直属学校

	1
	奉贤中专
	艾院
	160132001148

	2
	奉贤中专
	宋晓芬
	160132001074

	3
	奉城高中
	施春红
	160103002020

	4
	致远高中
	唐玲
	160103001052

	5
	上师大四附中
	顾敏
	160104004048

	6
	少体校
	宋晓波
	160141004049

	幼儿园

	1
	星辰幼
	陆思慧
	160121024944

	2
	青村幼
	盛春莺
	160121017025

	3
	实验幼
	吕秋洁
	160121002015

	4
	西渡幼
	何顾燕
	160121002002

	5
	月亮船幼
	何晶晶
	160121057007

	6
	阳光幼
	顾丽蔚
	160121043001

	7
	古华幼
	吴芸倩
	160121026014

	8
	金阳幼
	王晔
	160121004943

	9
	海湾幼
	裴朝花
	160121012014

	10
	江海幼
	王莉
	160121023030

	11
	解放路幼
	钱英
	160121028027

	12
	金池塘幼
	施菊红
	160121012008

	13
	金豆豆幼
	褚群英
	160121009006

	14
	金海幼
	陶燕丹
	160121014077

	15
	金蔷薇幼
	黄萍
	160121012041

	16
	金水苑幼
	卫香妹
	160121012044

	17
	聚贤幼
	林琦
	160121022011

	18
	绿太阳幼
	詹洁
	160121018922

	19
	满天星幼
	缪燕华
	160121014071

	20
	青青草幼
	陈群
	160121026003

	21
	思齐幼
	徐豪情
	160121033021

	22
	桃花源幼
	王欢英
	160121020005

	23
	邬桥幼
	顾丽丽
	160121019037

	24
	新南幼
	程思佳
	160121046019

	25
	柘林幼
	杨春华
	160106002053

	26
	肖塘幼
	庄雨婷
	160121001936

	27
	金麦穗幼
	唐娟红
	160121011035

	28
	南中路幼
	张春花
	160121013017

	29
	奉浦幼
	严幸佳
	160121006923

	30
	金池塘幼
	施菊红
	160121012008

	31
	小蜻蜓幼
	邱雯波
	160121043002

	
	
	
	

	73人
	
	
	


              
备注：  以上培训者信息请仔细核对，如有名单遗漏、信息错误，及时与教育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钱月兰联系，谢谢！           
 
 奉贤区教育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8年3月1日
通知七：
关于开展奉贤区家庭教育示范校（园）评估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5〕10号）和《上海市学校德育“十三五”规划》文件精神，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评估工作的通知》、《奉贤区创新推进学校德育工作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提高学校家庭教育工作水平，促进家校合作育人。经研究决定，奉贤区家庭教育示范校(园)（以下简称“示范校”）评估工作正式启动。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估目的
示范校评估旨在全区遴选一批在家庭教育领域工作有成效，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校，在全区进一步发挥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引导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家庭教育工作，促进家校合作育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积极探索区域家庭教育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区域家庭教育工作保障机制。
二、评估对象
示范校的评估对象是全区范围内的全日制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三、评估名额
本次评估评选出来的区示范校数额不超过本区全日制中小幼学校总数的10%，根据评估结果，择优推荐参加2018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学校评选。
四、评估原则
自愿申报,坚持标准，公开公正，优中选优
五、评估程序
本次评估按照学校自评申报、区域评选审核二个程序进行。
（一）学校自评申报
各中小学及幼儿园对照《上海市奉贤区家庭教育示范校评估参考指标（试行稿）》（见附件1）自评自查，撰写自评报告，向区家教中心自愿申报。自评报告、自评分表等申报材料一式两份，递交区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
幼儿园申报时间截止到3月30日；中小学校原则上在2017年已经申报的学校基础上进行评审，如新申报，相关材料截止到3月30日。
（二）区域评选审核
严格按照评估指标，组织专家对申报学校开展评估，形成评估意见和评分，经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后，公布奉贤区示范校名单。
六、评估结果
本次最终评估结果为“通过”和“不通过”。评估结束后，区家教中心根据区示范校评估结果，择优推荐相关学校参加“2018年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评选，并于4月29日前将参选学校资料送交市教育评估院（详见附件2）。5月11日前，被推荐学校登录“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评估系统”（www.seei.edu.sh.cn）完成网上材料申报（市级评估认定时间集中在5月中旬至6月完成，分网络问卷、材料评审、集中评议和现场评估等环节）。

附件1:《上海市奉贤区家庭教育示范校评估参考指标（试行稿）》
附件2：《2018年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推荐表》

地址：南桥镇菜场路1132号3号楼西四楼402室
联系人：钱月兰，电话13916658516 ，邮箱83098040@qq.com    

奉贤区教育局德育活动科
奉贤区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服务中心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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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奉贤区家庭教育示范校评估参考指标（试行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重点
	分值

	
A1保障条件
（15 ）
	B1统筹规划
（3）
	1.学校章程中有保障家长对学校办学活动和管理行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相关内容。
	1

	
	
	2.学校发展规划中凸显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实施家校合作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等。
	1

	
	
	3.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将家庭教育列为重点工作内容。
	1

	
	B2工作机制
（5）
	1.建立由校（园）长负责、分管校长牵头的领导小组，能定期总结、反思、推进校（园）家庭教育工作。
	2

	
	
	2.有家庭教育实施骨干团队，工作机制健全，岗位职责分工明确，工作效能明显。
	1

	
	
	3.将学校安排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计入教师工作量，并纳入年度考核，给予相应激励。
	1

	
	
	4.充分整合家庭、社区资源，建立“家-校-社”家庭教育协调共建机制。
	1

	
	▲B3师资队伍
（5）
	1.面向全体教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方法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2

	
	
	2.形成一定数量具有家庭教育指导资质的稳定教师核心团队(团队领衔人必须拥有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定期开展分学段、分年级、分层次的家庭教育指导和研修活动。
	2

	
	
	3.聘请优秀的学生家长及社会上有专业特长的人员组成家庭教育指导的兼职队伍。
	1

	
	B4经费保障（2）
	有充分保障家庭教育活动、家庭教育指导以及家庭教育教师培训等的专门经费，并逐年增加。
	2

	




A2家校合作
（30）




	▲B5家长委员会
（10）
	1.建立学校（幼儿园）-年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网络。
	2

	
	
	2.家长委员会产生程序规范、架构合理、权责相当，是相对自治的组织。
	2

	
	
	3.家长委员会能主动通过微信等新媒体、讲座等多种途径为家长提供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面向家长定期宣传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
	3

	
	
	4.学校为家长委员会的建立与运转提供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确保家长委员会依法、规范、有序、有效地对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管理活动实施监督，提出意见、建议。
	3

	
	
▲B6家长学校
（8）
	1.家长学校有师资队伍、有教学计划、有教材、有主题、有活动开展和成效评估。
	3

	
	
	2.每学期能针对不同年段家长的需求、热点和难点问题举办1-2次专题培训或讲座，家长参与度高，有记录、有反馈。并能对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开展有针对性的团体辅导。
	3

	
	
	3.家长学校每学年至少组织6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家长参与率达90%，有记录、有反馈。
	2

	
	▲B7家校互动
（12）
	1.精心策划组织校园开放日、接待日、家长会等，依托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活动平台，让家长走进学校，了解学校，增进亲子沟通和交流。
	2

	
	
	2.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优势，多途径开展个性化指导；建立完善的家访制度，了解学生家庭生活状况，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2

	
	
	3.充分运用“家长慕课”和学校微信等新媒体，建立家校互动、信息沟通服务平台，有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内容，且内容及时更新，并建有班级微信群公约等相应的管理制度。
	4

	
	
	4.学校关注家长意见和建议，并建有多种家长提出诉求的渠道。学校能及时处理家长诉求，并反馈、存档。
	2

	
	
	5.积极参与社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给社区以专业支持。
	2

	



A3教育成效
（25）



	B8科学研究
（10）
	1. 积极开展家庭教育研究，每学年至少开展1次家庭教育指导需求专题调研，并能用于指导家庭教育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3

	
	
	2.有家庭教育相关的研究课题引领学校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近三年内至少有1项区级及以上课题结题。
	4

	
	
	3.有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家庭教育研究成果（著作、论文等），积累一定的资料库或数据库。
	3

	
	B9课程建设
（8）
	丰富家庭教育的内容、形式和载体，建有符合学校实际、家长实情的家庭教育指导校本课程，积极开展区、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的开发实施，有相配套的教材、讲义、指导手册或视频等课程资源。
	8

	
	B10家长满意度
（4）
	家长对校（园）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满意度达90%左右。
	4

	
	B11社会评价
（3）
	惠及周边社区及学校，社区及学校对校（园）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满意。
	3

	A4特色示范
（30）
	▲B12特色品牌
（15）
	1.围绕校（园）情，结合家长和学生的特点，形成值得推广的典型经验。
	6

	
	
	2.特色经验有提炼，有总结，有机制，有平台，有成果，有认可度。
	9

	
	▲B13示范辐射
（15）
	1.校（园）家庭教育的经验和特色在全国、市、区等层面进行展示或主题研讨，或获得区、市级及以上表彰。
	7

	
	
	2.校（园）家庭教育的经验和特色可复制和推广，并“贤城父母”微信公众号、《奉贤教育》及市级以上刊物或宣传媒体报道、发表。
	8


注：1.按二级指标评分，精确到0.1分；
2.示范标准为：总分为85分以上，每项二级指标得分率不低于70%，二级指标带“▲”的重点指标得分率不低于90%；
3.如经核实，家校沟通中存在不当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本年度评选资格。
附件2：    2018年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推荐表

区教育局（盖章）：
本区中小学总数：          幼儿园总数：
委属学校总数：
申报学校数：   占全区中小学及幼儿园总数的    %
	序号
	学校名称（与公章一致）
	学校性质
	区评分
	区排序

	
	
	
	
	

	
	
	
	
	

	
	
	
	
	

	
	
	
	
	

	
	
	
	
	

	
	
	
	
	

	
	
	
	
	




注：学校性质为幼儿园、小学、初中（含九年一贯）、高中（含完中）




